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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條 為使慈濟大學（以下簡稱本校）教師之年度薪資晉級作業有所依循，訂定本辦

法。 

第二條 本校專任教師任職至學年度結束滿一學年（指當年度八月三十一日前到職者或

當學年度任職滿十一個月一天以上者為依據），且無本辦法第三條規定情事

者，依本校敘薪辦法予晉本薪或年功薪一級，並發給當年度核定基數之年終工

作獎金。 

學年度內在國內公私立大專校院服務，因職務異動或經商調轉任本校年資未中

斷者，得併計年資予以晉級，但教師與職員之服務年資不得併計。 

本條文第一項所稱之專任教師含編制內之專任教師（含延長服務）及非編制內

之專案教師、約聘教師、專業技術教師，但不含客座教師或講座教授。 

第三條 本校教師符合本辦法第二條相關年資規定者，如具下列情形，其薪資晉級與年

終獎金發給方式依下列各款規定辦理： 

一、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留支原薪，年終工作獎金依當年度核定之教師年終工

作獎金發給基數給予： 

(一)學年度事病假併計超過二十八日，但未達四十二日者。 

(二)學年度有曠課紀錄但未達四節或曠職未達三日以上紀錄者。 

(三)未經校長同意，擅自在外兼課兼職者。 

(四)兼任行政職務而有管理上之疏失，經查屬實，情節輕微者。 

(五)未依期限繳交教師評鑑有關資料，或繳交資料登載不實，但尚不影響

評鑑等第結果等情節較為輕微者。 

(六)學年度授課時數未達基本授課時數（含依規定應抵減或減授之授課時

數）之 70%，但達 60%者。 



 

(七)其他違反本校教師服務聘約之行為，經查屬實，情節輕微者。 

二、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留支原薪，年終工作獎金依當年度核定之教師年終工

作獎金發給(基數乘以三分之二)給予： 

(一)學年度累積曠課達四節但未達九節或曠職三日以上但未達七日紀錄

者。 

(二)學年度事病假併計超過四十二日者。 

(三)曾有未經校長同意，擅自在外兼課兼職情事，再發生者。 

(四)學年度內經認定有著作抄襲情事，但情節較輕，未達停聘、解聘或不

續聘情形者。 

(五)學年度內未依期限繳交教師評鑑有關資料，或繳交資料登載嚴重不實

或造假者。 

(六)學年度授課時數未達基本授課時數（含依規定應抵減或減授之授課時

數）之 60%者。 

(七)兼任行政職務而有管理上之疏失，經查屬實，情節重大者。 

(八)其他違反本校教師服務聘約之行為，經查屬實，情節重大者。 

三、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留支原薪，不發給年終工作獎金： 

(一)未妥善管理所屬實驗室、學校財產、儀器設備等，造成本校嚴重損失。 

(二)盜取公物，侵吞公款，經查屬實者。  

(三)其他蓄意重大過失行為或違反法令禁止事項，嚴重損害校譽者。 

第四條 本辦法所稱年終工作獎金標準得視本校財務狀況，由校長核定當年度之基數，

並依當學年度在職比例發給。端午、中秋等年節禮金則以當學期在職核發為原

則。 

第五條 具有下列情事之一者，應予解聘、停聘或不續聘： 

一、學年度內累積曠課達九節（含）以上或曠職達七日（含）以上紀錄者。 

二、逾期未繳交教師評鑑有關資料，經正式通知仍未依期限繳交者。 

三、符合教師法第十四條規定者。 

第六條 本校教師評鑑辦法結果所為之處分與教師晉薪相關者，依該辦法規定辦理。 

第七條  教師應於每年繳交教師評鑑資料時，同時繳交教師年度晉薪評核表（如附件），

由各教學單位彙整後，經各系級、院級教師評審委員會審核，再由人事單位統

整，提請校教師評審委員會審核。 

第八條  本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，陳請校長核定後施行，修正時亦同。 

   



 

附件 

慈濟大學教師年度晉薪評核表 
 

姓名：              （簽名） 職級：           單位：              系、所、中心  

一、請依下表所列，於評核結果欄勾選： 

項次 內容 評核結果 備註 

一 學年度事病假併計超過二十八日，但未達四十二日 □No □Yes  

二 學年度有無曠課或曠職紀錄 □No □Yes 
＊勾選 Yes 者請另自

第四、五、十、十一、

十九、廿項中選答） 

三 學年度有曠課紀錄但未達四節 □No □Yes  

四 學年度有曠職紀錄但未達三日 □No □Yes  

五 未經校長同意，擅自在外兼課兼職 □No □Yes  

六 
兼任行政職務而有管理上之疏失，經查屬實，情節輕微

者。 
□No □Yes 

 

七 
未依期限繳交教師評鑑有關資料，或繳交資料登載不

實，但尚不影響評鑑等第結果，情節較為輕微 
□No □Yes 

 

八 
學年度授課時數已達基本授課時數（含依規定應抵減或

減授之授課時數）之 70％，但未達 60％ 
□No □Yes 

 

九 
其他違反本校教師服務聘約之行為，經查屬實，情節輕

微者。 
□No □Yes 

 

十 學年度累積曠課達四節但未達九節 □No □Yes  

十一 學年度累積曠職三日但未達七日 □No □Yes  

十二 學年度事病假併計超過四十二日 □No □Yes  

十三 曾有未經校長同意擅自在外兼課兼職，再發生情事 □No □Yes  

十四 
學年度內經認定有著作抄襲情事，但情節較輕，未達停

聘、解聘或不續聘情形 
□No □Yes 

 

十五 
學年度內未依期限繳交教師評鑑有關資料，或繳交資料

登載嚴重不實或造假 
□No □Yes 

 

十六 
學年度授課時數未達基本授課時數（含依規定應抵減或

減授之授課時數）之 60％ 
□No □Yes 

 

十七 
兼任行政職務而有管理上之疏失，經查屬實，情節重大

者。 
□No □Yes 

 

十八 
其他違反本校教師服務聘約之行為，經查屬實，情節重 

大者。 
□No □Yes 

 



 

十九 
未妥善管理所屬實驗室、學校財產、儀器設備等，造成 

本校嚴重損失。 
□No □Yes 

 

廿 盜取公物，侵吞公款，經查屬實者。  □No □Yes  

廿一 
其他蓄意重大過失行為或違反法令禁止事項，嚴重損害 

校譽者。 
□No □Yes 

 

廿二 學年度內累積曠課達九節（含）以上 □No □Yes  

廿三 學年度內累積曠職達七日（含）以上 □No □Yes  

廿四 
逾期未繳交教師評鑑有關資料，經正式通知仍未依期限

繳交 
□No □Yes 

 

廿五 具教師法十四條規定應予停聘、解聘或不續聘情事 □No □Yes  

說明： 

（一）具表列第一至九項情事者留支原薪，年終工作獎金依當年度核定之教師年終工作獎金

發給基數給予。 

（二）具表列第十至十九項情事者，留支原薪，年終工作獎金依當年度核定之教師年終工作

獎金發給(基數乘以三分之二)給予；符合「慈濟大學教師薪資晉級辦法」第一項第二

款第六目教師應由所屬系、所成立輔導小組負責進行輔導，且須接受成長教育課程至

少二十四小時以上。 

(三) 具表列第廿至廿二項情事者，留支原薪，不發給年終工作獎金。 

（四）均無上列情事，依本校敘薪辦法晉薪一級，並發給當年度核定基數之年終工作獎金。 

 

 

二、出退勤及獎懲紀錄（人事室填寫）： 

 

系/所/中心/學位學程 

教評會 
院教評會 人事室 校教評會 校長 

     

 

出退勤 

記 錄 

曠 職：     天      時                  事    假：      天       時                    

病 假：     天      時                  住院病假：      天       時 

獎 懲 

記 錄 

大 功：      次         小 功：      次             嘉 獎：      次 

大 過：      次         小 過：      次             申 誡：      次 


